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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信达律师事务所

关于万科企业股份有限公司

2025 年度股东会的

法律意见书

信达会字[2026]第 182号

致：万科企业股份有限公司

广东信达律师事务所（以下简称“信达”）接受万科企业股份有限公司（以

下简称“贵公司”）的委托，指派律师参加了贵公司 2025年度股东会（以下简

称“本次股东会”），并进行了必要的验证工作。

信达律师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以下简称“《公司法》”）、《中

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以下简称“《证券法》”）、《上市公司股东会规则》

（以下简称“《股东会规则》”）等中国（为本法律意见书之目的，“中国”不

包括香港特别行政区、澳门特别行政区及台湾地区）法律法规以及《万科企业股

份有限公司章程 A+H》（以下简称“《公司章程》”）的规定，对本次股东会

的召集和召开程序、出席会议人员和召集人的资格、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等事项

发表法律意见。

为出具本法律意见书，信达律师特作如下声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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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信达律师仅就公司本次股东会的召集、召开程序、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

召集人的资格、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的合法性发表意见，不对本次股东会所审议

的议案内容及该等议案所表述的事实或数据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发表意见；

2、信达律师无法对网络投票过程进行见证，参与本次股东会网络投票的股

东资格、网络投票结果均由相应的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和互联网投票系统予以认

证；

3、信达及信达律师依据《证券法》《律师事务所从事证券法律业务管理办

法》和《律师事务所证券法律业务执业规则（试行）》等规定及本法律意见书出

具日以前已经发生或者存在的事实，严格履行了法定职责，遵循了勤勉尽责和诚

实信用原则，进行了充分的核查验证，信达仅就本次股东会所涉及的相关中国法

律问题发表法律意见。信达保证本法律意见所认定的事实真实、准确、完整，所

发表的结论性意见合法、准确，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

承担相应法律责任；

4、在出具本法律意见书时，信达假设：贵公司提供给信达文件中的盖章、

签字均真实，所有文件复印件或扫描件与原件一致；贵公司提供给信达的文件，

其签署人均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并且签署行为已获得恰当、有效的授权；贵公

司在指定信息披露媒体上公告的信息都真实、准确、完整，且无隐瞒、遗漏和误

导之处；

5、本法律意见书仅供公司本次股东会相关事项的合法性之目的使用，不得

用作任何其他目的，信达律师同意将本法律意见书随同公司本次股东会的其他信

息披露文件一并公告。

鉴此，信达律师根据上述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法律文件的要求，按照律师行

业公认的业务标准、道德规范和勤勉尽责精神，发表法律意见如下：

一、关于本次股东会的召集与召开

1、本次股东会的召集

贵公司董事会于 2026年 5月 8日在香港联合交易所有限公司网站刊登《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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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企业股份有限公司 2025年股东周年会通告》，于 2026年 5月 9日在《中国证

券报》《证券时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和巨潮资讯网站刊登《万科企

业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召开 2025年度股东会的通知》，将本次股东会的会议召集

人、表决方式、现场会议召开地点、现场会议召开时间、股权登记日、A股网络

投票时间、出席对象、会议审议事项、会议出席登记方法、投票规则等内容予以

公告。本次股东会的召集人为贵公司第二十届董事会，并于召开日 20日前以公

告形式通知了股东。

贵公司董事会于 2026年 5月 13日收到持有公司 27.18%股权的第一大股东

深圳市地铁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深铁集团”）出具的《关于万科企业股份

有限公司 2025年度股东会增加临时提案的函》，深铁集团提请在公司 2025年度

股东会审议《关于就深铁集团向公司提供 25亿元股东借款额度并由公司提供担

保订立框架协议的议案》《关于就 220亿股东借款签署补充协议安排的议案》。

贵董事会已事先同意如有合资格股东提出该临时提案，同意将其提交股东会审议。

贵公司于 2026年 5月 14日在香港联合交易所有限公司网站刊登《万科企业股份

有限公司 2025年股东周年会之补充通告》，并于 2026年 5月 15日在《中国证

券报》《证券时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及巨潮资讯网站发布《万科企

业股份有限公司关于2025年度股东会增加临时提案及召开2025年度股东会通知

的补充公告》。

贵公司于 2026 年 5 月 23 日在巨潮资讯网站发布《万科企业股份有限公司

2025年度股东会文件》《万科企业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参加 2025年度股东会相关

注意事项的公告》。

2、本次股东会的召开

本次股东会采取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2026年 5月 29日 15:00，贵公司本次股东会的现场会议依照前述公告，在

深圳市盐田区大梅沙环梅路 33号万科中心如期召开，会议由贵公司董事长黄力

平先生主持。

贵公司 A股股东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时间为 20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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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 5月 29日 9:15-9:25，9:30-11:30和 13:00-15:00，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

投票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时间为 2026年 5月 29日 9:15-15:00。

经信达律师审验，本次股东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股东会规

则》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二、关于出席本次股东会的人员资格

1、出席本次股东会的股东及委托代理人

信达律师对现场出席本次股东会的 A股股东及股东委托的代理人的身份证

明、授权委托书等文件进行了验证。出席本次股东会现场会议的 A 股股东及股

东委托的代理人共 44名，合计持有贵公司有表决权股份 3,251,904,613股。上述

股东及委托代理人出席本次股东会并行使表决权的资格合法有效。

根据深圳证券信息有限公司提供的网络投票信息，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

系统和互联网投票系统参加网络投票的 A股股东共 2,406名，合计持有贵公司股

份 449,488,682股。以上通过网络投票系统进行投票的股东资格，由网络投票系

统提供机构验证其身份。

现场出席本次股东会的 H 股股东及股东委托的代理人共 2名，代表贵公司

有表决权股份 210,063,952股。以上 H股股东及股东委托的代理人资格由香港中

央证券登记有限公司协助贵公司予以认定。

综上，出席本次股东会的股东及股东委托的代理人共 2,452名，合计持有贵

公司有表决权股份 3,911,457,247股，占贵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32.7848%。

2、列席本次股东会的其他人员

列席本次股东会的其他人员为贵公司的部分董事、高级管理人员、信达律师

及贵公司邀请的其他人士。

3、本次股东会的召集人

经信达律师验证，本次股东会的召集人为贵公司董事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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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达律师认为，现场出席本次股东会的贵公司 A股股东的资格及本次股东

会召集人的资格符合《公司法》《股东会规则》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三、关于本次股东会的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

经信达律师验证，本次股东会会议通知中列明的议案如下：

序号 议案名称

1 2025年度董事会报告

2 2025年度报告及摘要

3 2025年度利润分配方案

4 关于续聘 2026年度会计师事务所的议案

5 关于提请股东会给予董事会发行公司 H股股份之一般性授权的议案

6 关于提请股东会授权公司及控股子公司对外提供财务资助的议案

7 关于提请股东会授权公司及控股子公司对外提供担保的议案

8 关于公司未弥补亏损达到实收股本总额三分之一的议案

9 关于制定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薪酬管理制度》的议案

10 关于制定 2026年度公司董事薪酬方案的议案

11 关于就 220亿股东借款签署补充协议安排的议案

12 关于就深铁集团向公司提供 25亿元股东借款额度并由公司提供担保订立框架协议的

议案

本次股东会现场会议以记名投票表决方式对上述议案进行了投票表决，并按

《公司章程》和《股东会规则》规定的程序进行计票监票。关联股东深圳市地铁

集团有限公司已回避表决议案十一、议案十二。

根据深圳证券信息有限公司向贵公司提供的本次股东会网络投票的资料，贵

公司合并统计了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的表决结果，当场公布表决结果，所有议案

均获有效表决通过。本次股东会各项议案表决情况具体见本法律意见书附件：《本

次股东会表决情况汇总表》。

信达律师认为，本次股东会的表决程序符合《公司法》《股东会规则》及《公

司章程》的规定，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四、结论意见

综上所述，信达律师认为，贵公司本次股东会的召集及召开程序，出席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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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员和召集人的资格符合《公司法》《股东会规则》等中国法律法规及《公司章

程》的规定，表决程序及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信达同意本法律意见书随贵公司本次股东会其他信息披露资料一并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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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本次股东会表决情况汇总表

议

案

序

号

议案名称

表决意见

同意 反对 弃权

股数（股）

占出席会

议股东所

持有效表

决权股份

总数比例

股数（股）

占出席会议

股东所持有

效表决权股

份总数比例

股数（股）

占出席会

议股东所

持有效表

决权股份

总数比例

1 2025 年度董

事会报告
3,891,108,091 99.4798% 17,683,490 0.4521% 2,665,666 0.0681%

2 2025 年度报

告及摘要
3,890,913,991 99.4748% 17,633,531 0.4508% 2,909,725 0.0744%

3 2025 年度利

润分配方案
3,890,460,671 99.4632% 18,466,196 0.4721% 2,530,380 0.0647%

4

关 于 续 聘

2026 年度会

计师事务所

的议案

3,821,725,201 97.7059% 87,513,507 2.2374% 2,218,539 0.0567%

5

关于提请股

东会给予董

事会发行公

司 H 股股份

之一般性授

权的议案

3,743,412,192 95.7038% 166,405,475 4.2543% 1,639,580 0.0419%

6

关于提请股

东会授权公

司及控股子

公司对外提

供财务资助

的议案

3,862,356,951 98.7447% 17,228,896 0.4405% 31,871,400 0.8148%

7

关于提请股

东会授权公

司及控股子

公司对外提

供担保的议

案

3,861,837,051 98.7314% 17,282,996 0.4419% 32,337,200 0.8267%

8

关于公司未

弥补亏损达

到实收股本

总额三分之

一的议案

3,890,969,370 99.4762% 17,657,096 0.4514% 2,830,781 0.0724%

9
关于制定公

司《董事、高

级管理人员

3,860,666,837 98.7015% 17,674,010 0.4519% 33,116,400 0.84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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薪酬管理制

度》的议案

10

关 于 制 定

2026 年度公

司董事薪酬

方案的议案

3,861,431,331 98.7210% 17,499,616 0.4474% 32,526,300 0.8316%

11

关 于 就 220
亿股东借款

签署补充协

议安排的议

案

620,967,040 92.8693% 15,932,957 2.3829% 31,746,459 4.7478%

12

关于就深铁

集团向公司

提供 25亿元

股东借款额

度并由公司

提供担保订

立框架协议

的议案

651,485,860 97.4335% 15,708,757 2.3493% 1,451,839 0.21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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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页无正文，为《广东信达律师事务所关于万科企业股份有限公司 2025年度

股东会的法律意见书》（信达会字[2026]第 182号）之签署页）

广东信达律师事务所

负责人： 签字律师：

李 忠 麻云燕

董 楚

二〇二六年五月二十九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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